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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15：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5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15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至2025年5月1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9日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气象路9号新材料大楼5层会议室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武平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周武平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见证律师通过现场或视频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13人， 代表股份407,248,03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100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 代表股份334,786,64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007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12人， 代表股份72,461,38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92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12人， 代表股份72,461,38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92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

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12人，代表股份72,461,3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2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承办律师以现场会议或视频通讯会议的方式出席或列席本次

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6,405,4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31％；反对719,06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6％；弃权123,51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618,8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372％；反对719,0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23％；弃权123,51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5％。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6,395,6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07％；反对739,66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16％；弃权112,71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609,0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237％；反对739,6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08％；弃权112,71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5％。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6,412,1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47％；反对707,53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7％； 弃权128,342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22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625,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464％；反对707,5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64％；弃权128,3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1,2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1％。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6,420,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67％；反对707,41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7％； 弃权120,542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22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633,4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574％；反对707,41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63％；弃权120,5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1,2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64％。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6,402,3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23％；反对806,71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1％；弃权38,9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2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615,7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330％；反对806,71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33％；弃权38,9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1,2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7％。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6,379,5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68％；反对819,29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2％；弃权49,1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2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592,9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15％；反对819,29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07％；弃权49,1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1,2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8％。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6,372,3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50％；反对827,89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3％；弃权47,7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2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585,7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16％；反对827,89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25％；弃权47,7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1,2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9％。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金额》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623,2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433％；反对712,31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30％； 弃权125,842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22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623,2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433％；反对712,31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30％；弃权125,8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1,2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7％。

本议案关联股东中国钢研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融资额

度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5,703,4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97％；反对712,11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6％； 弃权121,842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22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916,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95％；反对712,11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32％；弃权121,8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1,2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3％。

本议案关联股东王兴雷先生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

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3,735,5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375％；反对3,389,62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23％； 弃权122,834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948,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526％；反对3,389,

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778％；弃权122,834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9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3,802,7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540％；反对3,325,70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66％； 弃权119,614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016,0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453％；反对3,325,

7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896％；弃权119,614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1％。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吴楠律师、李亚峰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承办律师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均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

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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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阳市信臣东路88号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一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3

普通股股东人数 3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70,597,99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70,597,99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2.054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2.0544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36,613,184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

数为989,6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7244%，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樊崇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贾娜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0,117,053 99.3187 444,937 0.6302 36,000 0.0511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0,117,053 99.3187 444,937 0.6302 36,000 0.0511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0,117,053 99.3187 444,937 0.6302 36,000 0.0511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0,117,053 99.3187 444,937 0.6302 36,000 0.0511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0,147,053 99.3612 444,937 0.6302 6,000 0.0086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5,096,264 96.9094 444,937 2.8562 36,500 0.2344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77,765 92.2348 450,437 6.5141 86,500 1.251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0,061,553 99.2401 449,937 0.6373 86,500 0.1226

9、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0,116,553 99.3180 444,937 0.6302 36,500 0.051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2024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6,463,765 93.4785 444,937 6.4346 6,000 0.0869

2

关于2025年度日常

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6,433,265 93.0374 444,937 6.4346 36,500 0.5280

3

关于《公司董事2025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6,377,765 92.2348 450,437 6.5141 86,500 1.2511

4

关于《公司监事2025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6,378,265 92.2420 449,937 6.5069 86,500 1.2511

5

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6,433,265 93.0374 444,937 6.4346 36,500 0.528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所有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议案5、6、7、8、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3、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河南锦冠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系议案6的关联股东，对议案6回避表决，其

所持55,020,289股股份不计入议案6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河南锦冠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河南中睿博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系议

案7的关联股东，均对议案7回避表决，其合计所持63,683,288股股份不计入议案7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4、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年夫兵、后顺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

项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88280� � �证券简称：精进电动 公告编号：2025-031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博大路20号院金辉时八区20号楼精进电动一层115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3

普通股股东人数 112

特别表决权股东人数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856,966,74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60,191,529

特别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每份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表决权数量为：10） 696,775,22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0.397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3.1593

特别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7.238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余平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及召

集人及主持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0,067,454 99.9225 84,109 0.0525 39,966 0.0250

特别表决权股份 696,775,2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0,064,844 99.9209 84,109 0.0525 42,576 0.0266

特别表决权股份 696,775,2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0,067,454 99.9225 84,109 0.0525 39,966 0.0250

特别表决权股份 696,775,2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0,068,454 99.9231 83,109 0.0518 39,966 0.0251

特别表决权股份 696,775,2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0,049,683 99.9114 84,809 0.0529 57,037 0.0357

特别表决权股份 696,775,2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0,064,344 99.9206 85,719 0.0535 41,466 0.0259

特别表决权股份 696,775,2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59,854,344 99.7895 88,419 0.0551 248,766 0.1554

特别表决权股份 696,775,2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59,855,630 99.7903 88,419 0.0551 247,480 0.1546

特别表决权股份 696,775,2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0,064,740 99.9208 88,109 0.0550 38,680 0.0242

特别表决权股份 696,775,2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59,782,

824

99.7633 84,809 0.1415 57,037 0.0952

7

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59,587,

485

99.4373 88,419 0.1476 248,766 0.415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5、议案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以上议案为一般议案，已获得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荣胜、郑晴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88619� �证券简称：罗普特 公告编号：2025-021

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厦门市集美区软件园三期凤歧路188号罗普特科技园8F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3

普通股股东人数 4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01,440,17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01,440,17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6.940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6.9405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85,438,042股，其中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数

量为7,286,713股，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78,151,329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延行先生因公无法现场出席并主持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由副董

事长吴东先生主持。 会议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表决方式及召集人和主持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1,071,481 99.6365 363,390 0.3582 5,303 0.0053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1,071,481 99.6365 368,693 0.3635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1,071,481 99.6365 368,693 0.3635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1,068,203 99.6333 371,971 0.3667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和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1,071,481 99.6365 368,693 0.3635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1,071,481 99.6365 368,693 0.3635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1,071,481 99.6365 368,693 0.3635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管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1,068,703 99.6338 371,471 0.3662 0 0.0000

9、议案名称：《未来三年（2025一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1,080,206 99.6451 359,968 0.3549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24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11,224,256 96.7923 371,971 3.2077 0 0.0000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11,227,534 96.8205 368,693 3.1795 0 0.0000

9

《未来三年（2025一

2027年） 股东分红

回报规划》

11,236,259 96.8958 359,968 3.1042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9个议案均为普通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4、6、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国仕律师事务所

律师：康银松、王翕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股东提出临时提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0735� � � � � � � � � �证券简称：新华锦 公告编号：2025-028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价格于2025年5月13日、5月14日、5月15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董事会自查及发函问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相关风险提示：

业绩下滑的风险： 公司202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378.42万元， 较2023年下降

354.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4,118.32万元，较2023年下降424.48%；

2025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29.98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4.3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07.64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5.38%。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风险：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185,596,15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3.28%，累计质押公司股份184,920,000股，占其

持股总数的99.64%，占公司总股本的43.13%。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比例较高。

因资金占用行为存在被处罚的风险：针对《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新华锦2024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的专项说明》披露的相关事项，公司、公司关联方可能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或被证券交易所实施纪律处分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价格于2025年5月13日、5月14日、5月15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函问询了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自查，公司目前一切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部生产经营秩序良好，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美国关税政策的反复及不确定性，将对公司的发制品、纺织服装出口业务产生较大影响，公司将持续关

注并评估关税事项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 敬请投资者关注该风险。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不存

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

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控股权转让、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

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目前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亦未涉及市场热

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在本次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价格于2025年5月13日、5月14日、5月15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二）业绩下滑的风险

公司202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378.42万元，较2023年下降354.59%，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4,118.32万元，较2023年下降424.48%；2025年第一季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29.98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4.3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607.64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5.38%。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85,596,152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43.28%，累计质押公司股份184,920,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99.64%，占公司总股本的43.13%。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比例较高。

（四）因资金占用行为存在被处罚的风险

针对《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新华锦2024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的专

项说明》披露的相关事项，公司、公司关联方可能存在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被证券交易所实施纪律

处分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2896�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大力德 公告编号：2025-029

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结束时间为2025

年5月15日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慈溪市新兴产业集群区宗汉街道新兴一路185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4、会议召集人：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岑国建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主持会议，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本次会议

由董事冯文海先生主持。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42人， 代表股份71,988,31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620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69,696,6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104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36人，代表股份2,291,6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5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40人， 代表股份3,433,81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71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 代表股份1,142,15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5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36人，代表股份2,291,6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59％。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下列议案进行了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934,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3％；反对33,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3％；弃权2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80,0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332％； 反对3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98％；弃权2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70％。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934,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5％；反对33,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1％；弃权2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80,2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391％； 反对33,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69％；弃权2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41％。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934,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5％；反对34,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9％；弃权1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80,2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391％； 反对3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47％；弃权1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62％。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935,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69％；反对33,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5％；弃权1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81,2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682％； 反对3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56％；弃权1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62％。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928,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62％；反对41,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8％；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73,5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39％； 反对4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15％；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46％。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932,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9％；反对32,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7％；弃权2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77,6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633％； 反对32,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81％；弃权2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85％。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929,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78％；反对38,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5％；弃权2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74,6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760％； 反对3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12％；弃权2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28％。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931,4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0％；反对34,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3％；弃权2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76,9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29％； 反对34,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35％；弃权2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36％。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预计担保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930,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93％；反对37,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5％；弃权2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75,7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080％； 反对37,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04％；弃权2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16％。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932,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26％；反对35,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7％；弃权1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78,1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779％； 反对35,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26％；弃权1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95％。

表决结果：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931,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4％；反对35,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0％；弃权2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77,2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17％； 反对3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80％；弃权2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03％。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竺艳律师、温婷婷律师

3、结论性意见：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信息披露

2025/5/16

星期五

B063

Disclosure


